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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门球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在西北大学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加。

六、竞赛项目

门球团体赛。

七、参赛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教练各１人，运动员７人 （男女不限）。

（二）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门球协会最新 《门球竞赛规则》。

（二）根据报名队数确定团体比赛定出场顺序。

（三）比赛用球由大会准备，各队用具自备。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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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名地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李新生　　联系电话：８７８０５９０４８７８１８４８６（传真）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领队、教练、裁判长联席会议于４月１４日在西北大学社区会议室召开，请

按时参加。

十三、参赛费用自理。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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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门球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名称 （盖章）：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３—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西安浪潮足球俱乐部

陕西卡卡足球俱乐部　西安高新前景足球俱乐部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月，在西安人民体育场、西安鹿鸣大球场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赛。

六、竞赛项目

男子足球 （５人制）
七、参加办法

（一）各组别每队可报运动员１２名 （含守门员），领队、教练各１人。

（二）报名时需将球队深色、浅色两套比赛服及两套球袜颜色，随报名表一并上

报，一经上报不得更改。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

赛。

（三）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四）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足联审定的最新 《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

（二）分段竞赛

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比赛办法，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比赛办法。

（三）决定名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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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小组赛胜１场得３分，平１场得１分，负１场得０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２．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次按下列原则排列名次：
（１）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２）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３）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４）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５）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６）积分相等队之间公平竞赛积分较少者名次列前，根据公平竞赛积分办法，得

红牌一张积３分，黄牌一张积１分，因两黄所得红牌积２分；
（７）如仍相等，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
（８）凡在淘汰赛比赛中两队在规定的时间内踢成平局，则直接采用罚球点球的办

法决出胜负。

（四）比赛时间

全场比赛时间为４０分钟，分为上下半场各２０分钟；球队可在每个半场要求１次１
分钟的暂停，队员此间不得离场；上下半场之间休息时间不得超过１０分钟。

（五）比赛用球，五人制专用球。

（六）比赛规定

每队上场队员不得多于５人，其中１人必须为守门员。如果任何一队少于３人则
比赛不能开始。在比赛中任何一队场上队员人数少于３人 （包括守门员），比赛将被终

止，比赛结果由联赛组委会裁定 （并判人少一方负）；列入替补名单的队员不得超过５
人，比赛时可随时替换场上队员，比赛中使用的替换次数不受限制，换人时队员必须

在本方换人区域内先出后进比赛场地。

（七）每场比赛开赛前３０分钟，各队教练员必须提交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
（八）每队每场比赛不限换人次数，未填报的替补队员不得上场比赛。

（九）参赛运动员只允许穿布面胶钉或皮面胶钉鞋比赛，同时必须佩带护腿板。

（十）每队必须备有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和护袜；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

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与比赛短裤颜色的主色一致；

场上队长必须自备６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比赛服装和护袜的颜色、
款式全队必须一致，违者不得上场比赛。

（十一）各参赛运动队无论何种原因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的行为，组委会将

取消该运动队的参赛资格，并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

绩和红、黄牌取消，但对非体育道德行为做出的追加处罚有效。

（十二）因特殊情况的干扰，造成比赛中断，经大会组委会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

比赛，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大会必须尽快 （２４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４０分钟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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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罚点球）。

（十三）如遇不可抗拒原因需更改赛程时由组委会决定。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项目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王战斗　　联系电话：８７４２１０５５８７４３１４３３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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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名称 （盖章）：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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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５公里路跑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日报社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地点待定。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单项比赛。

六、竞赛项目

（一）５公里男子青年组 （４５岁以下组）和中年组 （４５岁以上）

（二）５公里女子青年组 （４０岁以下组）和中年组 （４０岁以上）

七、参加办法

（一）每个代表队限报１个队，各参赛队可报领队、教练各１名 （可兼运动员），

男、女运动员不限。

（二）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本竞赛按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 《田径竞赛规则》执行；

（二）具体相关路线等规定以补充通知为准。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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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录取前１５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秦翌雨　　联系电话：８７４２２６７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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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篮球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８月 日在西安市青少年体校六楼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项目

篮球 （男、女）

七、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每队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２人，工作人员１人、运动员１２人。

（二）各项目报名不足３队或３人，不予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 《篮球竞赛规则》。

（二）根据报名队数，８队以下 （含８队）采用单循环赛；８队以上采用分组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按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比赛名次蛇形排列分两组进行单循环赛，排出小

组名次；第二阶段各小组前２名进行交叉赛，决出１至４名，余此类推。１７队以上比

赛办法另定。

（三）每队胜一场得２分，负一场得１分，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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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两队积分相等，则按两队相互间比赛胜负决定名次，胜者名次列前。

（五）若三队或三队以上积分相等，按积分相等队相互间胜负场数多少决定名次，

胜场多者名次列前若再相等，则按同一循环比赛中得失分率高低决定名次，得失分率

高者名次列前。

（六）比赛服装：各队须准备两套颜色深、浅不同的比赛服装，上衣前后须有规则

规定尺寸的号码。不符合要求者不得上场比赛。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杨　锐　　联系电话：８７４５１４２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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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武术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总会　西安市武术协会
四、竞赛时间、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地点待定。（具体时间、地址以补充通知为准）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单项比赛。

六、竞赛项目

（一）个人项目：

男、女太极拳、太极剑 （规定套路或自选套路不限）。

（二）团体项目：

太极拳、太极剑 （规定套路或自选套路不限）。

七、参赛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教练、随队医生各１人，运动员２０人以内。
（二）个人项目：每名运动员须报太极拳、太极剑各一项，可兼报集体项目。

（三）团体项目：每队限报１项 （６－８人），性别、年龄不限。

（四）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五）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执行中国武术协会２０１２年印发的 《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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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时间

１．太极拳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４分钟，３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２．太极剑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３分钟，２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３．规定套路剩余动作未完成不予扣分。
４．集体项目不超过４分钟，须配音乐，音乐中不得出现说唱等内容。
（三）比赛采取预、决赛一次进行，以抽签方式决定出场顺序。

九、处罚办法

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和个人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 （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二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刘永强　　联系电话：１３９９１３８２３６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人需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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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太极拳竞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团体 个人赛 身份证号 备注

联系人：　　　　　　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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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广播体操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体操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在西安市城市运动公园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套广播体操 （成套动作必须以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
正式颁布的教学视频和音乐为准）

七、参加办法

（一）每个代表队限报１个队，各参赛队可报领队、教练各１名 （可兼运动员），

运动员１６至２４名和领操员１名，比赛场上须有领操员以镜面示范进行领操性别不限。

（二）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的评分参照 “国家体育总局第九套广播体操竞赛评分方法”。

（二）比赛采取预、决赛一次进行；在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联席会上抽签决定比

赛出场顺序。进、退场的形式不限；进、退场的时间不得超过四个八拍。

（三）比赛音乐由大会统一负责播放。成套动作音乐前奏允许自编造型或动作，但

不得改变音乐或延长音乐前奏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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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服装要求统一，便于运动。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秦翌雨　　联系电话：８７４２２６７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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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广播体操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名称 （盖章）：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１ 领操

２ 队员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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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评分细则

分数 采用百分制，满分为１００分

分数的

构成

进、退场：各５分
完成情况 （原地踏步和第八节各５分，第一至第七节每节１０分）：８０分
总体印象：１０分

评分

标准及

扣分

方法

评分标准：

１．进、退场：步伐整齐、精神饱满、口号洪亮、快速流畅。
２．完成情况：动作规范、整齐划一、刚柔相济、娴熟流畅、配音准确。
３．总体印象：精神饱满有气势、动作整齐规范、场面效果好；服装整齐
合体美观、符合做操要求。

扣分方法：

根据上述标准，分三个等级进行扣分：

轻微错误　扣０５至１分；显著错误 扣１５至２分；
严重错误　扣２５至３分；

分数的

确定

５—７名裁判员的评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他中间分的
平均分减去裁判长扣分为该参赛队的最后得分。

附加

评分

１、参赛人数不足，每缺１人扣１分，最多扣５分。
２、无领操员扣３分，不按镜面示范领做２分 （领错一节操扣１分，最多
扣３分）。
（上述评分由裁判长从该队的平均分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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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健身气功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上旬在西安市城市运动公园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项目

八段锦

七、参加办法

（一）每个代表队可报领队、教练各１人，参赛队员８名，（其中男性队员不少于

２人，多于两人不加分，少于２人扣分）。

（二）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２０１２年审定出版的 《健身气功竞

赛规则》；

（二）参赛队员上场队形按抽签顺序排为 “一”字形。比赛队员不得少于８人。
比赛按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监制发行的教材、ＶＣＤ教学片为规范依据；

（三）比赛音乐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普及功法不带口令词的

６分钟伴奏音乐；
（四）比赛上场顺序由组委会召开领队会议抽签决定。８人同时检录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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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的场地和竞赛器材由组委会确定和提供；参赛队员比赛需统一着装，一

般为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指定的健身气功专用服装或自购健身气功服装，鞋为健身运动

鞋，由参赛队员自备。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秦翌雨　　联系电话：８７４２２６７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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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健身气功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名称 （盖章）：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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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总会　西安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地点待定。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比赛。

六、竞赛项目

男、女团体，男、女单打

七、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２人，男运动员４名、女运动员４名，（每个单
位限报一个代表队参加团体赛，每队不足男、女各３人时，不予安排团体比赛）。

（二）各项目报名不足３队或３人，不予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编译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２０１１）》和国际乒联的最新
规定。

（二）团体赛

１．报名在七队以下 （含七队）采用单循环赛；八队以上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采用分组循环赛制，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决出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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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五场三胜制，每场五局三胜，每局１１分。出场顺序为Ａ－
Ｘ、Ｂ－Ｙ、Ｃ－Ｚ、Ａ－Ｙ、Ｂ－Ｘ。

（三）男、女单打采用单淘汰加附加赛，每场比赛五局三胜，每局１１分。
（四）比赛用球为４０＋新材料红双喜白色三星球。
（五）参赛运动员上场前需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以备检查；

（六）比赛超过十分钟未到按弃权处理。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和个人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 （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０日１７：００）将报名单一式两
份 （用Ａ４纸、计算机打印）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
证 （原件）、以及参保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
纸上，并注明姓名），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

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

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报名地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宋会　　联系电话：８３１６５２９５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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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围棋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总会办公室　西安市围棋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在西安宾馆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单项比赛。

六、竞赛项目

团体赛、个人赛。

七、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队可报领队１人、教练１人、运动员３人 （每单位限报一个代表队参

加团体赛）。

（二）报名队不足三个人三队，不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 《中国围棋竞赛规则》。

（二）根据参赛个人确定比赛轮次。

（三）每方用时为１小时包干，超时判负。

（四）按照参赛单位在个人赛中所取得的个人成绩 （名次之和）计算团体成绩

（数字小的名次靠前，如名次并列则以个人最好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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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迟到１５分钟判负。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和个人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 （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二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杜　辉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２１５２２８４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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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围棋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　　　　　　　　　　　　 （盖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领 队

教 练

队 员

队 员

队 员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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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象棋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总会办公室　西安市象棋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举办，地点待定。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单项比赛。

六、竞赛项目

团体、个人赛

七、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兼教练一名，运动员３名。
（二）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 《２０１０年象棋竞赛规则》。

（二）本次比赛采用队员总分制，按照参赛单位在个人赛中所取得的个人成绩

（名次之和）计算团体成绩。

（三）抽签编排工作由大会竞赛部门组织，在裁判长主持下进行。

（四）根据报名人数制定比赛轮次。

九、处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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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各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韩秦生　　联系电话：１３１８６１５７２５８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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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象棋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　　　　　　　　　　　　 （盖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领 队

教 练

队 员

队 员

队 员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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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健身操舞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体操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６月，在西安市城市运动公园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项目

规定套路 自选套路 （徒手或持轻器械均可）

七、参加办法

（一）每个代表队可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运动员１２至１６人 （性别不限）。

（二）各队可报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两项，也可任选一项参加比赛。

（三）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四）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参照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审定的

《全国广场舞竞赛规则 （２０１６年试行版）》。
（二）自选套路时间为３分至４分３０秒，以音乐响起为计时开始，运动员完成全

部动作后计时结束，时间超过或不足均要减分。

（三）规定套路的音乐由大会统一播放，自选套路的音乐由各参赛队自备，并将音

乐录制在Ｕ盘的第一曲，赛前交大会统一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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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定套路的动作是以 《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审定并推出１２套广场舞》教
学视频和音乐为准，全套动作队形变化不得少于５次，套路的音乐前奏和结束均可自
行编排不超过四个八拍的动作或造型。

（五）自选套路创编要求：

１．成套动作的编排具有健身性、艺术性，安全性、观赏性、普及性，不得出现对
身体造成伤害的动作 （如：托举、翻腾、以及轻器械的技巧和抛接）。

２．操类和舞类动作适当结合，体现不同风格的舞蹈经典动作 （如：民族民间舞、

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体育舞蹈、排舞等），动作元素丰富多样、成套动作中不允

许出现一个八拍的停顿动作 （不包括成套动作开始和结束造型的停顿），如使用轻器械

应充分展示轻器械的健身属性。

３．音乐选曲经典、流行，音乐剪辑完整、流畅；动作与音乐吻合。
４．进、退场形式不限，全套动作队形变化不得少于５次 （包括固定队形和流动队

形）。

５．成套动作的难易程度以及运动负荷的调节应适合参赛者的年龄特点、身体能力
和运动水平。

（六）要求服装统一，便于运动，并符合成套动作舞蹈风格。

（七）比赛采取预、决赛一次进行，在裁判长、领队、教练员联席会上抽签决定出

场顺序。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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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秦翌雨　　联系电话：８７４２２６７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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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健身操舞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名称 （盖章）：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　注

１

２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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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射击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西安市射击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６月在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伞塔路６９号）举办。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项目

（一））男子：

（１）５０米步枪卧射 （个人）

（２）５０米步枪卧射 （团体）

（３）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４）１０米气手枪 （团体）

（二）女子：

（１）５０米步枪卧射 （个人）

（２）５０米步枪卧射 （团体）

（３）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４）１０米气手枪 （团体）

七、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１名，男、女运动员各限报５名，教练员按参赛运动员

１：５的比例报名。

（二）步、手枪可兼项参加比赛。个人赛、团体赛同时进行，每单位各单项取最好

成绩３人计算团体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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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期间各参赛单位负责本代表队运动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

任。

（四）竞赛所用枪、弹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协助提供，其他自理。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为５发试射，２０发计分射。
（二）各单项参赛人数不足３人将取消该项比赛。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成绩相同以１０
环、９环多者列前，以此类推。各单项 （个人、团体）分别录取前八名，若不足录取

人数，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项目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报名地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王枫　　联系电话：６２３３６８０８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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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射击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参赛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序号 姓名 性别 ５０米卧射 １０米气手枪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说明

每单位男、女各限报５人，步、手枪项目可互兼进行比赛，单项不足３人不
计团体成绩，每单项３人以上参赛的取３个最好成绩计团体成绩，请严格按
此表报名，在相应的项目栏内 “√”。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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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网球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６月上旬在城市运动公园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单项比赛。

六、竞赛项目

团体赛，男子单打、常青 （４０岁以上）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七、参加办法

（一）每个代表队可报领队１名，教练员１名；团体赛可报运动员４名 （必须有１

名女运动员）；单项赛每人限报１项，单打不得超过２人，常青 （４０岁以上）男子双

打可报２对，女子双打可报２对。

（二）报名队不足三人或三队，不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

（二）每个团体由两个单打和一个双打组成。出场顺序为：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

男子双打。每个团体至少报４人 （含１名女运动员），两个单打必须由两名队员出场参

赛，并只允许两名单打参赛者的其中一名兼任双打。每次团体赛运动员出场顺序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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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排名的方法，按规定填写组委会统一的出场顺序表一式两份，由领队或教练员签

字后，于赛前三十分钟在公开场合下，比赛双方同时将该表递交组委会指定人员，经审

查合格后将其中一份同时交予对方。出场顺序表一经交换，除第二场单打比赛结束后十

分钟内，可向裁判长或第二单打执场主裁判提出并递交更换名单外，一律不准更改。

（三）每场比赛采用一盘六局和平局决胜制。

（四）比赛中，允许每队在秩序册名单内的教练员或领队１人坐在该场比赛的主裁
判两侧，于运动员休息时 （或去卫生间及换衣服时）进行指导，其他人不得进入比赛

场地。如在非指导时间内进行指导或有碍比赛，按三级处罚制 （１．警告；２．罚分；
３．取消其临场指导资格并不准替补）执行。

（五）所有项目比赛都根据报名情况，最终确定比赛办法。

（六）比赛用球：待定。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和个人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 （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３０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一律用 Ａ４纸打印，加盖
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单位养老

保险金缴纳单和一寸免冠照片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报送大会
竞赛部，经审查符合参赛条件运动员，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加比赛，逾期

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秦翌雨　联系电话：８７４２２６７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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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气排球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排球协会

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气排球专项委员会

四、比赛时间、地点

２０１７年６月在西安市体育场举行 （具体时间、地点以补充通知为准）。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项目

男子老年组、女子老年组。

男子中青年组、女子中青年组。

七、参加办法

（一）每个代表队可报男、女老年组，男、女中青年组各一队。每队可报领队１
名、教练员１名、运动员１０名。教练员可兼运动员，但计入运动员人数之内。

（二）年龄规定：

１．老年组
男子：５０岁以上 （含５０岁，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出生）。

女子：４５岁以上 （含４５岁，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出生）。

２．中青年组

男子：５０岁以下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后出生）。
女子：４５岁以下 （１９７３年１月１日后出生）。

（三）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队参加比赛，符合老年组年龄的运动员可以参加中青年

组比赛，符合中青年组年龄的运动员不得参加老年组的比赛。

（二）报名队不足３队，不安排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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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排球协会２０１３年审定的 《气排球竞赛规则》。

（二）各组均采用五人制比赛。

（三）比赛场地与器材：采用羽毛球外线双打场地。网高：老年男子组２０米，女
子组１８米；中青年男子组２１米、女子组１９米。比赛用球：采用球 （待定）。网

柱：待定。

（四）各队运动员的比赛服装样式、颜色必须统一。上衣胸前身后的号码 （１—１０
号）及场上队长的标志 （胸前号码下方一条与上衣颜色不同的长８厘米、宽２厘米的
标志），必须符合规则要求。

（五）参赛队在８队 （含８队）时，采用分组循环和交叉淘汰赛；参赛队不足８队
时，采用单循环赛。

（六）比赛采用３局２胜制。第１、２局最高分为２１分，先得２１分的队为胜一局；
第３局 （决胜局）为１５分同时超过对方２分的队获胜。当比分１４：１４时，比赛继续
进行至某队领先两分 （１６：１４、１７：１５以此类推）为止。决胜局８分时交换场地。

（七）胜一场得２分，负一场得１分，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弃权则取消全部比赛成
绩。

如遇两队或者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采用以下方法决定名次：

１、Ａ（胜局总数）／Ｂ（负局总数） ＝Ｃ值，Ｃ值高者名次列前。
２、Ｘ（总得分数）／Ｙ（总失分数） ＝Ｚ值，Ｚ值高者名次列前。
３、当两队Ｚ值仍相等时，则在两队间最后一场比赛的胜者名次列前。
４、当３队或３队以上Ｚ值仍相等时，则仅在该几队之间按照１、２的方法决定名

次。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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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杨　锐　　联系电话：８７４５１４２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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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羽毛球比赛竞赛规程

（成人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总会　西安市羽毛球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６月在西安市城市运动公园羽毛球馆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比赛。

六、竞赛项目

男女混合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双共６项。

七、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可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２人。团体赛：每单位限报１队，男运动员４
－５人，女运动员３－５人。个人赛：男子单打每单位限报４人，女子单打每单位限报

２人，男、女双打、混双每单位限报２对。

（二）各项目报名不足３队或３人，不予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 《羽毛球竞赛规则》和

国际羽联的最新规定。

（二）团体赛：报名在７队 （含７队）以下采用单循环赛；报名在８队 （含８队）
以上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抽签分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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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出名次。采用五场三胜制 （混双、男单、男双、女单、女双），允许１名女运动员兼
一项，男运动员不得兼项。

（三）个人赛 （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采用单淘汰加附加赛的办法。

（四）团体赛采用五场三胜，个人赛采取三场两胜。比赛采用２１分每球得分制
（团体赛到场运动员少于上场规定人数视为该次比赛弃权）。

（五）团体赛各单位必须统一服装。

（六）各队应提前１５分钟到达比赛场馆，到赛场检录处报到，并领取填写出场表，
比赛时间迟到１０分钟则为该比赛弃权。以上一场结束时间为准，一次两场弃权或人数
不够出场人数则视为该次比赛弃权。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和个人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 （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项目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陈　伟　　魏武寅　　联系电话：１５１２９２２５９４８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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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成人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总会　西安市游泳运动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８月在西安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室外池 （西五路２６号市体育场内）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均可组团或队参加；外企、

合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士，港澳台胞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单项比赛。

六、竞赛项目

（一）中年组 （男、女）１２项

５０米自、１００米自、２００米自、５０米仰、１００米仰、５０米蛙、１００米蛙、５０米蝶、

１００米蝶、２００米混、４×５０米自接力、４×５０米混合接力。
（二）青年组 （男、女）１２项

５０米自、１００米自、２００米自、１００米仰泳、２００米仰；１００米蛙泳、２００米蛙；１００

米蝶泳、２００米蝶；２００米混合泳、４×５０米自接力、４×５０米混合接力。
七、参赛办法

（一）各单位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２人，运动员男８名、女８名。青年组：１８—４４

周岁，中年组：４５周岁以上

（二）各项目报名不足３队或３人，不予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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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 《游泳竞赛规则》。

（二）运动员不能越组比赛。

（三）所有项目均进行一次性决赛。

（四）根据参赛人数与比赛时间，可按实际情况进行并组。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和个人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 （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康艺晗　　联系电话：８７４４２５３７
邮箱：ｘａｙｙｚｘ＠１６３．ｃｏｍ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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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跳绳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跳绳协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４月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举行。
五、参加单位

市级机关、市属各局系统、各行业体协、各大学教工、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

民团体；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项目

（一）集体项目：集体绕∞字
（二）个人项目：男女单摇跳和双摇跳

七、参加办法

（一）每个代表队可报领队１名，教练员１名。集体项目：１０人绕∞字进出跳
（场上参加比赛的女运动员不少于３人），可报运动员１２人。

（二）报名队不足三个队，不安排比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执行最新国家体育总局 《跳绳竞赛规则》。

（二）集体项目按抽签分组进行比赛。

（三）集体项目为绕∞字进出跳。每队１０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时间为２分钟。
以运动员成功进出次数决定名次，次数多者名次列前。如遇次数相同，以跳绳失败次

数决定名次，失败次数少者名次列前。比赛大绳由大会统一提供，各单位不得自带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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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四）单摇跳：双脚交替落地或双脚同时落地一次绳从脚下过一次；双摇跳：双脚

同时落地，每双脚落地一次绳从脚下过２次。
（五）单摇跳和双摇跳比赛均不进行预赛，一次性决出名次，时间为１分钟。以绳

从脚下过的成功次数决定名次，次数多者名次列前。如第一名和第二名次数相同，则

再加时２０秒，直到决出名次 （其它名次若次数相同，名次并列）。

（六）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参赛证，并持证参赛，无参赛证运动员不得参加比

赛。

（七）参加集体项目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统一运动装。

九、处罚办法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赛场纪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名次者分别颁发证

书。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各代表团团体总分。
（三）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

法》执行。

十一、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将运动员健康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参保

单位养老保险金交纳单和１寸免冠彩照２张 （按要求粘贴在 Ａ４纸上，并注明姓名），
报送大会竞赛部，经大会资审部审查符合参赛资格者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参

加比赛，逾期者不予报名 （资格审查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

有关规定执行）。

报 名 地 点：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五路２６号）司令台２楼。
报名联系人：魏国香　联系电话：８７３９５１９２
竞委会联系人：秦翌雨　联系电话：８７４２２６７３
（二）参赛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的 （必须

出具证明），经大会同意后，每更换１人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十二、参赛费用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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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跳绳比赛报名表 （成年组）

单位名称 （盖章）：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１ 领操

２ 队员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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